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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申报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市委组织部、市科技局等 4 部门印发的《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

站建设办法》（昆科规〔2023〕2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2023 年 7 月起开始施行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按照“四个面向”要求，围绕昆明经济社会重点产业、

重点领域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任务及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强化企

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发挥院士专家及其团队的领军作用和资源优

势，搭建科技创新合作平台，加强产学研结合和协同创新及跨界融

合，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研制新装备、开发新产品、培育新品种、

推广新模式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用技术推广应用，培养高层次

科技创新人才。

申报条件：申报单位及拟合作建站院士专家应符合《昆明市院

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办法》中所规定的资格条件和相关要求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《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申请书》;

（二）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，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相关

材料；

（三）院士专家证书及身份证扫描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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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院士专家出具的建站确认函；

（五）《申请书》主要内容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六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昆明市科技局官网：http://kjj.km.gov.cn/

联系电话：昆明市科技局科技合作处 0871-63169832。

昆明市科技局官网发布申报

通知后，申报单位登录昆明

市科技局官方网站，点击进

入“昆明市科技协同创新平

台”——“科技对外合作公

共服务系统”进行申报。

县（区）科技主管部

门进行审核并推荐（企

业是否符合条件、材

料是否齐全）

市技局进行初审

通过咨询评估的，组

织专家进行现场考查

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

进行咨询评估

通过现场考查的，报局长

办公会、局党组会审议通

过后，经院士专家工作站

建委会审定同意并公示后，

印发工作站认定文件。


